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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揭阳黄某耿、黄某贤、郑某纯洗钱案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成功推动涉金融诈骗洗钱案判决 

----广东揭阳黄某耿、黄某贤、郑某纯洗钱案 

★案情简介 

自 2020年 4月起，黄某耿、黄某贤、郑某纯等 3人通过向朱某立（另案处

理）提供商家及支付宝账户的收款二维码协助金融诈骗（信用卡诈骗）分子张

某坚、李某凯等人收取诈骗款项 34,087元，转还上游诈骗分子朱某立 26,827

元。公诉机关认为，黄某耿等 3人明知是金融诈骗的所得，为掩饰、隐瞒其来

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其行为触犯了《刑法》191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应当以洗钱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黄某耿等 3人有自首、退还被害人

款项并认罪等情节，符合从轻处罚和从宽处理规定，黄某耿等 3人同意使用简

易程序审理。2020年 12月 31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黄某耿犯洗

钱罪，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判处黄某贤犯洗钱罪，有期

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判处郑某纯犯洗钱罪，有期徒刑七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洗钱的主要手法 

（一）通过许诺给予转账比例利润借用商家及个人收款二维码。朱某立

（另案处理）明知张某坚、李某凯（两人均另案处理）从事金融诈骗活动，仍

帮助寻找商家收款二维码用于接收诈骗赃款，并许诺给予黄某耿、黄某贤、郑

某纯等 3人转账金额 3%和 2.5%的利润作为回报，借用其商家和个人支付宝账户

收款二维码。黄某耿等 3人明知以上人员从事金融诈骗活动，仍向朱某立提供

了自己经营的两家便利店商家二维码及个人支付宝二维码，在收款后扣除利润

并通过支付宝转还朱某立。（二）通过商家账户收款转移到其他指定账户。朱

某立在接收黄某耿、黄某贤、郑某纯等 3人转还的诈骗收款后，扣除利润并将

剩余收款转到张某坚、李某凯指定账户，完成洗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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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14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

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二是被告

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三是被告人对适用简易

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

程序。黄某耿、黄某贤、郑某纯涉金融诈骗洗钱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案情简单、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争议不大，有自首、退还被害人款项并

认罪等情节，符合从轻处罚和从宽处理规定。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采用了较

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提高了办案效率，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节约

了司法系统资源，对提高洗钱入罪判决效率起到积极作用：一是实现了公正与

效率的有机统一。二是正确理解现行法律法规有关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适用条件等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有利于保障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应有效能的充

分发挥。三是迅速审结较为简单、轻微的洗钱案件，将洗钱犯罪分子绳之以

法，能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 

★多方合力推进洗钱入罪 

（一）公安部门发挥的职能作用。揭阳市公安局榕城分局从被害人陈述、

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资金交易流水、犯罪嫌疑人供述等多方面发力，有

效证明洗钱犯罪嫌疑人的“明知”主观故意及确切洗钱数额，为后续司法机关

推动洗钱入罪提供充足的证据基础。（二）人民银行发挥的职能作用。人民银

行揭阳市中心支行全面贯彻落实上级行关于洗钱入罪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主



动加强与辖区司法部门的协作配合，邀请办案部门参加广州分行举办的推动洗

钱入罪工作培训会，以广州分行《推动洗钱罪判决工作指引》普及洗钱入罪判

决知识，形成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强大工作合力。（三）检察部门发挥的职能

作用。揭阳市检察院在工作中发现黄某耿等 3人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起

诉案情符合洗钱入罪条件，指导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以洗钱罪变更起诉，有效

打击了辖区洗钱及涉诈上游犯罪。 

★案例评析 

该洗钱案件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之前，在洗钱罪“明知”的

主观构成要件认定方面，审理法院认定，被告人对金融诈骗犯罪行为是明知的，

参与对涉案资金的掩饰、隐瞒，应当依法承担洗钱罪之刑事责任。鉴于黄某耿等

3人有自首、退还被害人款项并认罪等情节，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实现了刑

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提高了案件审判效率。人民

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将继续深化同司法部门的合作，积极发挥金融情

报职能作用和资金分析优势，协助办案部门精准识别各类洗钱手段和配合提供洗

钱犯罪证据，形成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工作合力，推动提高辖区洗钱入罪判决

效率，维护经济金融管理秩序。 


